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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与区域 CO2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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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 FDI对 CO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

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 GMM方法构建了 FDI对不同地区 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

态门槛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东北地区 FDI对 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

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 6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 5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

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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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1］，但是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密集的产业，从而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3］。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目

标。虽然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公众期盼仍有差距。根据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中国只有 1%
的城市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4］。因此，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改

善区域环境问题，对于中央及地方政府实现绿色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外国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已有实证结果存在较大争议及

不确定性，这些差异会导致政策制定出现矛盾之处。第一种观点认为 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遵循污染避风

港假说（PHH）［5］，大量研究也验证了 FDI会导致能源消耗增加、恶化环境条件的假说［6‑7］。第二种观点遵循

污染晕假说，该假说认为 FDI的引入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条件［8‑9］。这主要由于能源效率的提高［10］和绿色

技术的引进［11］。Shahbaz等［12］则认为 FDI与环境退化之间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实证结论的差异来源于多种

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对 FDI带来的环境做出的反应不同；另一方面，环境改善与 FDI技
术溢出效果有关，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着技术溢出效果。因此，本文认为 FDI与 CO2排放的复杂关系可

能同时受到地区异质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双重影响。可见，分区域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何影响

FDI与 CO2排放间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实现经济增长与减排双赢，制定更精准的碳减排措施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拟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扩展：一是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纳入到 FDI与 CO2排放的

非线性关系模型中；二是考虑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将研究对象分为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东南沿

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研究在不同区域 FDI对 CO2排放的门槛效应。

一、文献综述

FDI流入与 CO2排放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但实证结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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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定争议和不确定性。第一种观点是悲观主义。最早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认为：由

于东道国环境规制薄弱，一些污染程度高、消费水平高的产业会通过 FDI进行转移，导致污染物排放大幅增

加。此后，AliNasir［13］、Liu［14］和 Lan［15］大量研究证实 FDI流入加剧了环境污染。一些研究通过考虑其他控制

变量，比如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研发水平、能源消耗、城市化等，分析了 FDI对环境退化的影响［16］。Omri和
Nguyen［17］发现 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FDI流入加剧了环境污染。郑翔中［18］分析了政府在

吸引外资及提高能源效率中的作用。Wang等［1］研究了 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指出 FDI促进了国内生产和

生产效率，但也增加了环境污染。Shahbaz等［12］研究了高、中、低收入国家的 FDI与环组织国家和经合组织

国家的能源需求。环境退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加剧了环境退化。Khan和 Khan［19］
研究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中、高收入国家、非经合组织国家和经合

组织国家的能源需求。

另一种观点是乐观主义，即污染晕轮假说［20］。这一假设的结论是：从事外国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可以

给东道国带来高标准的生产模式和先进的技术，从而有助于减少当地污染物的排放。Pao和 Tsai［21］发现 FDI
流入将有助于减少新兴市场的 CO2排放。Zhu和 Duan［22］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出 FDI有利于东道国降低污

染水平的结论。基于线性面板模型，Zhang和 Zhou［23］发现 FDI流入与 CO2污染物呈负相关关系，支持了污染

晕轮假说。Liu等［3］采用线性空间面板回归分析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发现 FDI流入有利于 CO2浓度的降

低。Sung和 Song［24］的研究也为污染晕轮假设提供了一些证据，该假设认为流入的 FDI有助于降低 CO2排放

的浓度。Xu和 Miao［25］以空气污染物为研究对象，验证了 FDI不仅能积极促进环保技术的应用，还能有效加

强地方环保监管。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 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仍有一定改进空间：一是对于外来

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是否符合污染天堂或污染晕轮假说尚无定论。中国从高增长逐步进入中

高速增长过程中，二者是否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有待验证；二是 FDI的跨国转移过程同时也是知识、技

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国转移过程。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影响创新及知识扩散的重要制度对两者间关系的影响分

析涉及较少；三是中国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异质性对 FDI与碳排放非线性关系的影响较少分

析。因此，本文依据地区不同将研究对象划分为 8个，将 FDI、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 CO2排放纳入到一个框架

中，研究 FDI 对碳排放的作用是否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是否因区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知识产权保

护效应。

二、FDI、知识产权保护对 CO2排放影响机制

FDI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如图 1所示，分为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关于直接机制，在经济增长的最初阶

段，东道国技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具有正向影响［26］，外资流入使得各国依

靠燃烧化石燃料来满足其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时，

公民会更加关注环境质量，迫使行业改进能源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步提升，可能导致外资获取垄断利

润而有动力进一步改善能源效率，从而降低碳排放水平。

关于间接机制，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外商投资企业或其他企业的创

新成果，增加其在高新技术投资中的附加值。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以及绿色技术溢出，从而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相反，如果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外商投资或其他企业拥有的绿色技术将受到威

胁。其科研产出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增加，削弱了高附加投资。不利于东道国企业获得绿色技术

溢出，从而导致本土企业较高的碳排放水平。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高，会增加本土企业的模仿成本，增

强外资实力。企业的垄断力量导致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失衡，降低外资企业优质技术创新动力，甚至出现许

多污染性的技术，从而导致更多 CO2排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只有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吸引外资的同时起到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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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PR强度对 FDI与 CO2排放关系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基本模型
为了研究 FDI的直接和溢出效应，Liobikien和 Butkus［27］引入了 lnFDI和 lnGDP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回

归模型。此外，Kaab和 Sharifi［28］、Zhang和 Zhou［4］、Zhu和 Duan［22］也将 lnPEO、lnENE和 lnTRA作为附加变量

来揭示人口、技术和贸易对 CO2排放的影响。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如下：

lnCO2 it = μ + α 1 lnGDPit + α 2 lnFDIit + θ1 lnPEOit + θ2 lnENEit + θ3 lnTRAit + εit （1）
其中：CO2it表示第 i个样本在时间 t的 CO2排放量；GDPit表示第 i个样本在时间 t的人均 GDP，FDIit表示第 i个
样本在时间 t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PEOit表示第 i个样本在时间 t的总人口；ENEit表示第 i个样本在时间 t
的能源强度；TRAit表示第 i个样本在时间 t的贸易开放程度；μ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α1、α2、θ1、θ2和 θ3分

别表示各自变量的影响系数。

（二）门槛模型
模型（1）未考虑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效应，为真实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在 FDI影响碳排放中的作用，在式（1）

的基础上，将知识产权保护（IPRij）作为门槛变量，构建 FDI 驱动碳排放的动态门槛模型（以单门槛为例）。门

槛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 Hansen［29］引入，后来被其他学者所采用，它根据设定的阶段定位关键阈值点并进行

回归。对于门槛变量知识产权保护（IPRij），首先假设一个阈值点，λ代表门槛值，其回归函数如下：
lnCO2 it = μ + α 1 lnGDPit + α 2 lnFDIit × th ( IPRij ≤ λ) + α 3 lnFDIit × th ( IPRij ≥ λ) +

θ1 lnPEOit + θ2 lnENEit + θ3 lnTRAit + εit （2）
以 IPRij为门槛变量，检验 FDI对 CO2排放的门槛效应。系数矩阵 β和变量 χ分别为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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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
||

|

|
||
lnFDIij × th ( IPRij ≤ λ )
lnFDIij × th ( IPRij ≥ λ ) （4）

上述函数可以表示为

lnCO2 ij = βT χ ij (λ) + μi + εij （5）
Y * = [ χ (λ)* ] T β + 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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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表示因变量的伴随矩阵；χ（λ）*T表示变量 χ的伴随矩阵的转置；e*为残差项的伴随矩阵。

残差项的平方和为

SSE (λ) = [ e* (λ) ] T e* (λ) = Y *T ( )I - [ χ* (λ) ]T { [ χ* (λ) ]T χ* (λ) }-1 χ* (λ)T Y * （7）
门槛值的估计如下：

λ
∧ = argminSSE (λ)

λ
（8）

双重门槛函数表达式及门槛值估计如下：

lnCO2 it = μ + α 1 lnGDPit + α 2 lnFDIit × th ( IPRij ≤ λ 1 ) + α 3 lnFDIit × th (λ 1 ≤ IPRij ≤ λ 2 ) +
α 4 lnFDIit × th ( IPRij ≥ λ 2 ) + θ1 lnPEOit + θ2 lnENEit + θ3 lnTRAit + εit （9）

LRn (λ) = n S (λ) - S ( λ̂ n )
S ( λ̂ n ) （10）

（三）CO2排放计算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的方

法［30］，计算 CO2排放量如下：

CE =∑
i = 1

3
ECi × EFi × 4412 （11）

排放按能耗计算，其中 CE为 CO2排放；ECi（i=1，2，3）
为第 i种一次能源消耗。EFi为第 i种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

数，因子 44/12为 CO2与 C的分子量之比。本文计算了煤、

原油和天然气 3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0.7476、0.5854
和 0.4479（t C/t标准煤）。

（四）变量选取及数据统计性描述

表 1给出了变量和数据来源。样本期设定为 2005—
2016年。考虑到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的不完整性，本文

的对象是中国其他 30个省、市、自治区。表 1给出了各变

量解释及数据来源，表 2给出了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大部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基于省域层面或笼统将中国分为东、中、西 3个区域进行分析。但是，发改委研

究报告指出将中国分为东、中、西部已经不符合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本文基于中国都市圈的发展

现状，将中国划分为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8个经济发

展具有较强空间依赖特征的地区。

（一）动态门槛估计

传统的阈值面板模型是使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的静态阈值面板模型［29］。事实上，固定效应估计量

是向下倾斜的，因为回归量可能与未观察到的固定效应相关。工具变量估计器——特别是 GMM方法——可

以很好地解决任何内变性问题［31］。新开发的动态阈值面板模型结合了 GMM方法的特点和阈值模型上已有

的时间序列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32］。

首先进行门槛检验，检验不同地区 FDI与碳排放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门槛值及门槛值个数，进而确定

模型的具体表达形式。以知识产权作为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在单重门槛、双重门槛设定下对模型（2）和模型

（9）进行检验。图 2表明不同地区 FDI对于 CO2排放存在不同门槛效应（根据 LR检验结果）。图 2～图 8中所

示分别为东北、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地区门槛值，华北地区不存在 FDI对碳

排放的门槛效应。其中东北地区为双门槛效应，而其他地区则为单门槛效应。综上，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地

区 FDI 与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简单线性特点的复杂非线性门槛效应，据此本文对单门槛效应和双重

门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此后，对不同地区 FDI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值进行估计和检验（表 3）。

表 1 变量及数据来源

变量

CO2
FDI
GDP
IPR
PEO
ENE
TRA

解释

各省 CO2排放

各省外资流入

各省 GDP
各省国外专利申请数量

各省年末人口数量

各省能源密集度（能源消耗/GDP）
各省贸易开放度（贸易量/GDP）

数据来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CO2
FDI
GDP
IPR
PEO
ENE
TRA

均值

302.01
191.758
15454.9
8.754
4.34×107
1.731
0.292

最小值

7.55
0.12
251.21
3.784

0.277×107
0.596
0.001

最大值

1499.06
1262.67
80854.91
12.505
9.94×107
5.437
2.497

方差

254.17
185.23
14366.37
1.717
2.71×107
0.863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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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北地区 LR检验 图 3 东部沿海地区 LR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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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南沿海地区 LR检验 图 5 黄河中游地区 LR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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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长江中游地区 LR检验 图 7 西北地区 LR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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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西南地区 LR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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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区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值

GDP

FDI
（IPR＜λ1）
FDI（λ1＜
IPR＜λ2）
FDI

（IPR＞λ2）
FDI

（IPR＞λ1）

PEO

ENE

TRA

Cons

R2

Wald test

东北

8.8939～10.4714
1.715**

（0.017）
0.0477

（0.628）
-0.2107***
（0.000）
-0.1317**
（0.029）

0.423
（0.515）
0.896*

（0.091）
0.055

（0.797）
4.956***
（0.000）
0.706

31063.19∗∗∗

华北

不存在

3.442***
（0.000）

无

无

无

无

1.477***
（0.000）
0.942**

（0.018）
0.166*

（0.068）
2.434***
（0.000）
0.791

5318.90∗∗∗

东部沿海

11.6947
2.361*

（0.058）
-0.116**
（0.022）

0.187*
（0.082）
1.554**

（0.032）
0.507*

（0.072）
0.235**

（0.030）
3.974***
（0.000）
0.747

4311.69**

东南沿海

6.2106
2.038*

（0.073）
-0.034

（0.841）

0.528***
（0.000）
1.682***
（0.004）
0.324**

（0.025）
0.314***
（0.006）
2.438***
（0.000）
0.788

6063.21***

黄河中游

9.9050
1.904**

（0.031）
0.1205*

（0.052）

-0.034*
（0.077）
1.184

（0.168）
0.833

（0.209）
0.020

（0.318）
6.138***
（0.000）
0.686

2752.93***

长江中游

9.1771
2.737***
（0.000）
-0.3283**
（0.012）

-0.1942（
0.121）
1.371*

（0.052）
0.692

（0.627）
0.164*

（0.011）
5.978***
（0.000）
0.789

5917.71***

西北

6.7382
2.245

（0.448）
-1.630***
（0.000）

0.249*
（0.083）
0.658

（0.349）
1.241***
（0.007）
0.039

（0.334）
4.932***
（0.000）
0.784

6738.20***

西南

9.0269
2.146*

（0.088）
-0.266***
（0.001）

-0.048
（0.347）
1.035*

（0.065）
0.762*

（0.083）
0.191*

（0.061）
5.418***
（0.000）
0.631

3902.69***
注：***、**、*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

（二）门槛估计结果及分析

从表 3可知，基于 LR检验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单门槛值和双门槛值，基于单门槛值可将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分为弱知识产权保护和强知识产权保护两个影响区间，基于双门槛值可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弱知识产

权保护、中等知识产权保护和强知识产权保护 3个影响区间。由此，可以分析 FDI对 CO2排放门槛效应在不

同区域的空间差异。

结果表明，FDI在东北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分别为 8.8939和 10.4714。当知识产权低于第一个门槛

值时，FDI在东北地区对 CO2排放的影响为正，但不能通过 10%显著性检验。当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处于（8.8939，10.4714）区间时，FDI对东北地区 CO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0.2107），表明当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跨过 8.8939时，FDI的技术进步效应开始显现。当知识产权保护跨国第二个门槛值（10.4714）时，FDI对东

北地区 CO2排放仍为负影响，但影响系数弹性变小，表明 FDI对 CO2抑制作用降低。由此可知，知识产权保护

在东北地区对于 CO2排放存在最优区间（8.8939，10.4714），过高或过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不利于碳减排

目标的实现。当东北地区知识产权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外资的流入受到限制较少，促进东北地区经济

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能源需求。此时主要通过直接机制影响碳排放，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增加。

当 IPR位于（8.8939，10.4714）区间时，一方面国外企业改进能源效率；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吸收外资企业绿色

技术溢出。碳排放的减少同时受到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的影响。当 IPR超过 10.4714时，国内企业在技术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外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其丧失绿色技术投入动力，可能导致污染技术副产品的产生。

LR检验结果表明 FDI在华北地区对 CO2排放不存在门槛效应。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华北（尤其京津冀

地区）协同度不够。尽管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在该地区直接机制中增加能源消费（河北地区）和改进能源效率

（北京、天津）作用相互抵消，间接作用中绿色技术创新（北京地区）和污染技术溢出（河北地区）作用相互抵

消。因此，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

非线性回归结果表明，FDI在东部沿海地区对 CO2排放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11.6947，东部沿海地

区门槛值显著高于东北地区。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 11.6947时，FDI对东部沿海地区 CO2排放的影响为

负（-0.1168），促进 CO2排放，但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 11.6947时，FDI对 CO2
排放对影响系数为正，且弹性变大（0.287），在 10%的显著水平下成立。当东部沿海地区 IPR低于 11.6947
时，间接效应中的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技术溢出以及直接效应中的能源效率改进同时存在，表现为“污染晕

轮效应”。当知识产权水平进一步提高，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表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东部地区提高

知识产权保护并未能显著降低碳排放，这与东部沿海地区 FDI投资产生污染技术溢出紧密相关。

FDI在东南沿海地区对 CO2排放同样具有单门槛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 6.2106时，FDI对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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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影响为负（-0.034），但未能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 6.2106
时，FDI对东南沿海地区 CO2排放影响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下为正（0.528）。表明在东南沿海地区，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过高同样不能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反而造成了 CO2排放的增加。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

6.2106时，直接效应中能源效率改进和间接效应中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在东南沿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当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超过 6.2106时，间接效应中的污染技术溢出会发挥更大作用。

FDI在黄河中游地区对 CO2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9.9050，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

于门槛值 9.9050时，FDI对黄河中游地区 CO2排放对影响系数为 0.1205，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当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 9.9050时，FDI对 CO2排放的影响同样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影响系数由

正转负（变为-0.034）。这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于黄河中游地区 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当知识产权达到较高水平时，促进绿色技术向该地区转移，从而产生了环境的正外部性效应。由于黄河中游

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与东部和东南沿海相比差异较大，因此门槛效应也颇为不同。当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低于门槛值 9.9050时，主要是直接效应中的能源消费增加发挥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

9.9050时，绿色技术研发以及绿色技术溢出逐步发挥作用。

FDI在长江中游地区对 CO2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9.1771，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到达门

槛值之前，外国直接投资对长江中游 4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

槛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的绝对值降低，而且影响系数不显著。这说明长江中

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宜过高，应当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 9.1771时，FDI
通过直接机制改进能源效率，并通过间接机制激励自主创新和绿色技术溢出 3种路径降低碳排放。当跨过

门槛值 9.1771时，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减弱，因此，总体减排效应降低。

FDI在西北地区对 CO2排放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门槛值较低为 6.7382，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未达到

6.7382，FDI对西北地区 CO2排放影响系数为-1.630，而且影响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下成立。当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跨过 6.7382时，FDI显著促进 CO2排放，影响系数为 0.249，影响系数在 10%的显著水平内成立。这表

明与其他地区相比，适宜西北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需更低，才能实现碳减排的目标。由于西北地区总体

技术积累薄弱及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农业等高排放行业。在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间接效应中的绿色

技术溢出略高于直接效应中的能源需求增加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 6.7382时，不利于本地

企业技术吸收，只表现为能源消耗增加。

FDI在西南地区对 CO2排放同样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9.0269，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到达

9.0269前，FDI对该地区 CO2排放影响显著为负，而且在 1%显著水平下成立。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

9.0269后，FDI对 CO2排放影响系数显著降低（-0.048），且影响系数在 10%水平下不显著存在。这表明西南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 9.0269，更有利于降低碳排放。由于西南地区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较高的技术

资源积累，其门槛值高于西北地区。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于门槛值 9.0269时，通过间接机制中的能源效率

改进、绿色技术研发及扩散有效降低了碳排放，表现为“污染晕轮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超过门槛值 9.0269
时，绿色技术扩散效应受阻，因此，“污染晕轮效应”降低。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 GMM方法构建了 FDI对不

同地区 CO2排放的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 8个不同区域门槛值不

同，且随着门槛值的变化，FDI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也随之变化。具体结论如下：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的最优区间具有空间差异性，IPR处于不同门槛值区间内 FDI的作用机制不同。在东部、东南沿海

和西北地区，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越单门槛值，FDI对 CO2排放影响由负变正。低于门槛效应时，能源效

率改进、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技术溢出主导。高于门槛效应时，能源消费增加或污染技术扩散发挥主导。黄

河中游地区相反，FDI对 CO2排放影响由负变正，但同样受到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中的多种效应共

同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FDI的影响随着知识产权保护跨过门槛值始终为负，但影响系数绝对

值都出现降低。低于门槛值时，同样是能源效率改进、绿色研发和绿色技术扩散 3种作用共同存在。但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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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之后，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减弱。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 8.8939～10.4714，直接和间接机制

影响下，过高或过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不利于碳减排目标实现。华北地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协

同度，未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从对环境影响角度，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设定应结合自身技术积累和产业结构。东部、

东南和西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要低于各自门槛值。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过程中，防止外资企业垄断出

现，通过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约束污染性技术的扩散。黄河中游地区需保持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

最低门槛值。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要确保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于其门槛值，同时利用政府补贴等手段

促进绿色技术扩散效应。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既不能太低也不应太高，太低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更多

高排放的外国企业流入，从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会导致垄断发生，不利于能源效率

改进。华北（尤其京津冀）地区则应提升三地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协同度。

第二，对外资的引入要设置合理的负面清单。应当将具有改进能源使用效率的生产性投资、提升绿色技

术的技术型投资作为 FDI引进重要参考指标，将单纯提升 GDP、增加能源消耗或污染技术转移的外资列入负

面清单。同时，可采用金融优惠、政府补贴的方式促进绿色技术研发。适度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技术交易平

台的建设，提升绿色技术扩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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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Regional CO2 Emission：：
Dynamic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Jia Zhen1，Yang Xiaohui2
（1. Hebei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Shijiazhuang 050091，China；

2.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Abstract：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ot only promot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bring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FDI on CO2 emission，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took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and the GMM method is used to construct a nonlinear dynamic threshold effect model for the impact of FDI on CO2 emiss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CO2 emission in northeast China，and the optimal interval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8. 8939，10. 4714），while
there is no threshold effect in north China. The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exists in the east coast，southeast coast，middle reaches of
Yellow River，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northwest and southwes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the optimal
interval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while the optimal interval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i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 in the other five regions. All regions should reasonably determine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investment，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technology sharing platforms.
Keywords：FDI；CO2 emiss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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